
附件4

迪庆州生态环境局机关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监管系统补助经费项目。

立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①、在用机动车应按照相关规定由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定期对其进行排放检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合法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②、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对再用机动车进行监督抽测，包括场检、路检、遥感检测等；

③、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使用通过计量认证、依法检定合格的检验设备进行排气检验；

④、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

⑤、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⑥、主管部门应当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排放检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云南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云交运输〔2023】9号)；

持续规范汽车排放定期检验信息三级联网。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严格按照《汽车排放定期检验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HJ1238-2021)要求实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数据传输交换，各州(市)按日将汽车排放检验信息上传至云南省机动车排污监管平台，不得延迟上报，数据报送误差率(指数据项不完整、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等问题与报送总数的比例)应小于3%。

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 HJ-1237：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检验系统组成与技术要求、日常运行和维护要求、标准物质、 检验技术要求、数据记录及修约、质量保证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开展汽车排放定期检验和注册登记检验。 本标准适用于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工作。 

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 HJ-1238：

实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与检验机构实时共享检验数据，并对检验进行监督。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排放定期检验和注册登记检验信息采集传输框架、软件功能和数据采集传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排放定期检验和注册登记检验的信息采集传输。
项目实施单位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项目基本概况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大气污染日益突出，尾气污染将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呈增长趋势。为了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加强数据分析，通过信息化手段，强化机动车排气污染日常管理，深化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坚决打贏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加快提升全州机动车环境监督管理水平，努力推进机动车环境管理的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通过本项目建设，保障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管系统稳定运行，实现机动车排放检验、黑烟车抓拍、非道路移动机械和现场检查等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进一步强化了全州机动车环境监管，加强对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的监控力度，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提高检测效率和准确度。

项目实施内容

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监管系统补助经费项目，运维服务内容含：

1.对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控平台进行维护和管理，实时向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报告机动车尾气检测机构检车情况；有效保障检测数据三级联网工作，通过环保专网实时传输到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发生传输故障后第一时间响应并给出解决方案；做好服务器和系统功能模块的巡检工作，使系统无故障稳定运行。

2.做好迪庆州机动车监控平台相关的功能进行升级、优化BUG、提高系统性能。

3、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工作安排，每季度独立开展一次的机动车尾气检测站现场检查，提交现场检查报告

4、完成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临时性现场检查工作

5、报告编制：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的编制业务报告，为相关业务工作提供数据支撑材料；每周第一天提交上周的《周运维报告》，每月第一周提交上月的《月度运维报告》，并不定期的生成简报及车辆违规检测报告；每年形成年度工作报告。

6、定期对各排放检验机构上传的数据及视频进行抽查，重点抽查重柴车检测过程，发现问题后编写专题报告并上报。

7、针对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管进行培训及日常技术支持工作，全面提升全州监管水平。 

六、资金安排情况

州财政安排200000.00元专项资金。

（一）项目预算

	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监管系统补助经费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专项业务类
	533400210000000017427
	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监管系统补助经费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110301
	大气
	30201
	办公费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专项业务类
	533400210000000017427
	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监管系统补助经费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110301
	大气
	30211
	差旅费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专项业务类
	533400210000000017427
	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监管系统补助经费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110301
	大气
	30227
	委托业务费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二）绩效指标

	年度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内容

	1.保障我州2025年机动车环保检测工作有序进行。

2.开展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日常监管工作。

3.在2025年完成省级安排的下乡、出差、培训等工作任务。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网络信息化管理系统运行维护率
	=100%
	完成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网络信息化管理系统运行维护，确保系统故障和省级通报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2
	
	质量指标
	系统上传问题数据率
	≦3%
	按照污染防治攻坚战评分标准要求，实时上传的机动车排放环检数据问题率小于3%，以确保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不扣分。

	
	3
	
	
	系统运行稳定性
	=100%
	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为机动车检测站正常营业提供保障，以保障人民群众检车利益，减少群众因系统故障产生的等待时间和务工费用。

	
	4
	
	时效指标
	系统故障发生时解决时间
	≦48小时
	确保系统故障在48小时内解决，为机动车检测站正常营业提供保障，以保障人民群众检车利益，减少群众因系统故障产生的等待时间和务工费用。

	
	5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迪庆州空气质量优良率
	=100%
	确保迪庆州空气质量优良率持续保持在100%

	
	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我局和分局的职工满意度
	≥85%
	确保项目资金使用后，群众满意度达到85%以上。


七、项目实施计划

	序号
	内容
	实施进度
	实施地点

	1
	对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控平台进行维护和管理
	每天
	迪庆州生态环境局

	2
	做好迪庆州机动车监控平台相关的功能进行升级、优化 BUG、提高系统性能
	每季度根据相关功能要求进行升级优化
	迪庆州生态环境局

	3
	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工作安排，每季度独立开展一次的机动车尾气检测站现场检查，提交现场检查报告
	1季度
	香格里拉市：迪庆安通检测站、迪庆顺通检测站、迪庆润鑫检测站、迪庆路畅检测站、迪庆辰丰检测站
德钦县：德钦县德顺检测站
维西县：维西恒运检测站、维西维安检测站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7
	配合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开展临时性现场检查工作
	每季度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开展
	迪庆州生态环境局指定地点

	8
	报告编制：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的要求编制《周运维报告》
	每周第一天
	迪庆州生态环境局

	9
	报告编制：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的要求编制《月度运维报告》，并不定期的生成简报及车辆违规检测报告
	每月第一周
	迪庆州生态环境局

	10
	报告编制：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的要求编制年度工作报告
	每年
	迪庆州生态环境局

	11
	定期对各排放检验机构上传的数据及视频进行抽查，重点抽查重柴车检测过程，发现问题后编写专题报告并上报
	每天
	迪庆州生态环境局

	12
	针对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管进行培训及日常技术支持工作，全面提升全州监管水平
	每季度根据相关工作进行技术支持
	迪庆州生态环境局指定地点，包括香格里拉市、德钦县、维西县。


八、项目实施成效

1、进一步深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贯彻执行国家在用机动车排放检验新标准，加快提升全省移动源环境监督管理水平，积极推进机动车环境管理的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充分发挥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管平台的建设成果；

2、全面保障系统的稳定运行，确保国家、省、市三级联网数据能够及时、完整、稳定的传输，满足生态环境部对数据的考核要求；同时从总体上把握全州的机动车检测数据、黑烟车抓拍数据、遥感监测数据、为移动源排气污染监管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3、通过本项目满足保证业务平台的可用性和数据真实、完整、可用、可看、可管，为迪庆州排气污染监管工作提供有力数据支撑，提升全州移动源排气污染监管能力。


